
桃園市 113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聯合甄選分發人員 
體育教學模組認證培訓研習計畫 

壹、 依據：113 年 05 月 03 日桃教小字第 1130027327 號函及 113 年 6 月 20 日桃教體字第

1130057544 號函辦理。 

貳、 計畫目標：為提升本市國民小學任體育課教師之體育教學專業能力及體育專長比率，並

促進國小體育課程有效教學，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綱精神。 

參、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學校：桃園市平鎮區文化國民小學 

三、協辦學校：桃園市中壢區新明國民小學 

          桃園市中壢區青埔國民小學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國民小學 

肆、 辦理方式： 

一、 研習時間與地點： 

第一場-113.08.14 (三) 8:10-16:30  地點：桃園市中壢區新明國民小學 

第二場-113.08.14 (三) 8:10-16:30  地點：桃園市桃園區同德國民小學 

第三場-113.08.15 (四) 8:10-16:30  地點：桃園市中壢區新明國民小學 

第四場-113.08.15 (四) 8:10-16:30  地點：桃園市中壢區青埔國民小學 

第五場-113.08.16 (五) 8:10-16:30  地點：桃園市平鎮區文化國民小學 

二、 研習對象：本市本市 113年度國民小學教師聯合甄選分發人員尚未具備體育專長資

格之教師。 

 
伍、 課程實施方式： 

一、課程實施： 

(一) 課程兼顧理論與實務，依需要採講授、討論、觀摩、實作、對話分享與成果發表

等方式，以期加強同儕觀摩、分享成果，培養團隊合作能力。 

(二) 本市本市 113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聯合甄選分發人員尚未具備體育專長資格之教

師，分散至四校五場次，擇一場次進行體育教學模組研習，各場次依報名先後順

序錄取，額滿請報其他場次。 

(三) 講師聘請：由承辦學校遴聘體育署認證完成之種子教師進行授課，項目為動作

教育模組、低年級田徑遊戲教學模組、中年級田徑遊戲教學模組、高年級田徑教

學模組-跑，並報請教育局核准後辦理。 



(四) 研習課程如附件一。 

(五) 113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聯合甄選分發人員未具備體育專長資格之教師，務必擇

一參加體育教學模組研習，遇不可抗力事件，請檢具相關事證，提請委員會討論

後確認。 

(六) 辦理增能研習後，每位教師須結合校內公開課歷程，進行體育教學模組實踐，並

依據體育教學模組教師認證程序，上傳 5-10 分鐘教學實踐影片至認證平台，完

成認證程序。 

二、其他注意事項： 

(一) 參與本研習並取得模組認證者，將納入學校體育統計年報之體育專長教師認定

範疇（國小體育教師體育專長定義第七點：取得體育署核發之體育教學模組種

子教師證明書及經體育署審定並認可，具授證資格團體所授之體育教學模組教

師證明書之體育教師）。 
(二) 授予證書： 

研習完成後持續推動模組認證，教師完成以下三步驟認證，即可授證。 
1. 第一步驟-參與研習（註冊帳號，並請上傳研習證明，如簽到表、研習證書等）。 
2. 第二步驟-返校實際教學演練一節課，拍攝主要活動影片 5-10 分鐘，將影片

上傳至 youtube 後（可設隱藏），並將短網址上傳至認證平台。 
(三) 第三步驟-針對教學模組情形填寫相關資料及問卷，網址：https://pemodel.org/，

經審核通過，即完成認證。 
認證及發證時程： 

       第一階段：每年 3 月 31 日截止，4 月 30 日前進行發證。 
       第二階段：每年 6 月 30 日截止，7 月 31 日前進行發證。 
       第三階段：每年 10 月 31 日截止，11 月 30 日前進行發證。 
       第四階段：每年 12 月 31 日截止，隔年 1 月 31 日前進行發證。 

陸、 附則 

一、本實施計畫陳 市府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承辦單位保留變更、修改之權利，得另行補充修正。 

三、本市 113年度國民小學教師聯合甄選分發人員尚未具備體育專長資格之教師，務必

參與本培訓課程，如時數不足或未完成認證者，須於翌年參加補訓。 

  



附件一  桃園市 113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聯合甄選分發人員體育教學模組認證培訓研習課程表 

第一場：113.08.14 (三) 8:10-16:30              地點：桃園市中壢區新明國小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地點 

113.08.14 

08:10-08:20 報到 
新明國民小學 08:20-08:30 開幕式 

08:30-08:50 體育模組認證說明 

新明國民小學 

08:50-10:50 
低年級田徑遊戲模組 I 
新北市中山國民小學 
講師：黃健富老師 

10:50-11:00 茶敘-補充能量 

11:00-12:00 
低年級田徑遊戲模組 II 
新北市中山國民小學 
講師：黃健富老師 

12:00-13:00 午餐 午休 

13:00-14:00 
低年級田徑遊戲模組 II 
新竹縣東海國小教師  
講師：陳嘉琪老師 

14:00-14:10 茶敘-補充能量 

14:10-16:10 
低年級田徑遊戲模組 III 
新竹縣東海國小教師 
講師：陳嘉琪老師 

16:10-16:30 綜合座談 

第二場-113.08.14 (三) 8:10-16:30                    地點：桃園市桃園區同德國小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地點 

113.08.14 

08:10-08:20 報到 
同德國民小學 08:20-08:30 開幕式 

08:30-08:50 體育模組認證說明 

同德國民小學 

08:50-10:50 
動作教育模組 I 

桃園市東勢國民小學 
講師：吳香蘭老師 

10:50-11:00 茶敘-補充能量 

11:00-12:00 
動作教育模組 II 

桃園市東勢國民小學 
講師：吳香蘭老師 

12:00-13:00 午餐 午休 

13:00-14:00 
動作教育模組 II 

桃園市東勢國民小學 
講師：吳香蘭老師 

14:00-14:10 茶敘-補充能量 

14:10-16:10 
動作教育模組 III 

桃園市東勢國民小學 
講師：吳香蘭老師 

16:10-16:30 綜合座談 



第三場-113.08.15(四) 8:10-16:30                地點：桃園市中壢區新明國民小學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地點 

113.08.14 

08:10-08:20 報到 
新明國民小學 08:20-08:30 開幕式 

08:30-08:50 體育模組認證說明 

新明國民小學 

08:50-10:50 
中年級田徑遊戲模組 I 
新北市中山國民小學  
講師：黃健富老師 

10:50-11:00 茶敘-補充能量 

11:00-12:00 
中年級田徑遊戲模組 II 
新北市中山國民小學 
講師：黃健富老師 

12:00-13:00 午餐 午休 

13:00-14:00 
中年級田徑遊戲模組 II 
新竹縣東海國小教師  
講師：陳嘉琪老師 

14:00-14:10 茶敘-補充能量 

14:10-16:10 
中年級田徑遊戲模組 III 
新竹縣東海國小教師  
講師：陳嘉琪老師 

16:10-16:30 綜合座談 

 

第四場-113.08.15 (四) 8:10-16:30                    地點：桃園市中壢區青埔國小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地點 

113.08.14 

08:10-08:20 報到 
青埔國民小學 08:20-08:30 開幕式 

08:30-08:50 體育模組認證說明 

青埔國民小學 

08:50-10:50 
動作教育模組 

桃園市東勢國民小學 
講師：吳香蘭老師 

10:50-11:00 茶敘-補充能量 

11:00-12:00 
動作教育遊戲模組 
桃園市東勢國民小學 
講師：吳香蘭老師 

12:00-13:00 午餐 午休 

13:00-14:00 
動作教育遊戲模組 
桃園市東勢國民小學 
講師：吳香蘭老師 

14:00-14:10 茶敘-補充能量 

14:10-16:10 
動作教育遊戲模組 
桃園市東勢國民小學 
講師：吳香蘭老師 

16:10-16:30 綜合座談 



    第五場-113.08.16(五) 8:10-16:30                地點：桃園市平鎮區文化國小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地點 

113.08.16 

08:10-08:20 報到 
文化國民小學 

08:20-08:30 開幕式 

08:30-08:50 體育模組認證說明 

文化國民小學 

08:50-10:50 
高年級田徑教學模組-跑 
臺北市明湖國民小學 
講師：黃志成老師 

10:50-11:00 茶敘-補充能量 

11:00-12:00 
高年級田徑教學模組-跑 
臺北市明湖國民小學 
講師：黃志成老師 

12:00-13:00 午餐 午休 

13:00-14:00 
高年級田徑教學模組-跑 
臺北市明湖國民小學 
講師：黃志成老師 

14:00-14:10 茶敘-補充能量 

14:10-16:10 
高年級田徑教學模組-跑 
臺北市明湖國民小學 
講師：黃志成老師 

16:10-16:30 綜合座談 

 

 

 

 

 

 

 

 

 

 

 

 


